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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0571

证券简称：平治信息 公告编号：

2020-073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后续涉及的具体业务，需另行签订相关合同，

并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且符合双方的业务审批条件和办理程序的前提下进行，公司将按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披露相关信息。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签署对上市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 本协议所涉及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事项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基本情况

为共同合作促进国产CPU和网信领域产品在5G、物联网、智慧城市等业务的推广，在

5G智慧城市等安全集成和服务项目中形成互利互信的合作伙伴关系，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平治信息” ）子公司深圳市兆能讯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兆能” ）近日与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飞腾” ）本

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300457993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信安创业广场5号楼

成立时间：2014年8月21日

注册资本：66666.67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芮晓武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和计算机信息系统设计、集成、生产、测试和销售；计算机软件设

计、开发和销售；集成电路设计服务和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信息系统工程技术服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快速成长中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主要致力于高性

能、低功耗集成电路芯片的设计、生产、销售与服务，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高性能、低功耗

的CPU、ASIC、SoC等芯片产品、IP产品以及基于这些产品的系统级解决方案。 天津飞腾的

产品为政府、电信、银行、能源、交通、工业控制、互联网等企业的信息系统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了在能耗、性能、成本等方面更多的选择空间。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兆能讯通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共同开拓国产信息安全在5G、智慧城市、物联网等市场，

推广彼此的产品或解决方案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应是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双方签订相关合同

的基础。

3、在符合双方产品应用条件的情况下，双方各自应选用对方的产品，或共同研发客户

需要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4、在方案设计、技术支持、商务政策上双方互为优惠，具体价格将根据具体的销售协议

来执行。

5、双方可共同策划、组织、执行相关市场活动，合作形式如广告投放、媒体公关、会议

等，以强强联合的姿态共同推动合作发展。

6、双方自有的科技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各方独自拥有；

7、双方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双方共有（具体所占比例，由双方

另行签署补充协议明确），获取的收益由双方共享（具体分成比例应在行为实施前另行约

定），相应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不得向第三方转让，一方转让其共有部

分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的，双方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8、本协议有效期为叁年，从协议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在协议到期时，双方如需要继续

合作并对本协议无异议，则需另签合作协议。 如一方认为某些条款需要修改或者需要终止

协议，需要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器市场主要基于Intel、AMD等国外厂商的X86架构芯片，随着以

5G基建、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基建即将带来大规模投资需求，需要性能更高、算

力更强、数据处理量更大的服务器，国产服务器市场面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对信息安全

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法规也随之颁

布，强调发展自主可控来保证我国信息安全，服务器的国产化替代过程，正在大力度地持续

推进。

天津飞腾是国内主流为数不多的安全可控自主芯片设计公司， 产品涵盖安全可靠、高

性能、 低功耗的CPU、ASIC、SoC等芯片产品、IP产品以及基于这些产品的系统级解决方

案。天津飞腾与同国内外主流的整机、芯片、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厂商建立了良好的战略合

作关系，构建了完善的基于飞腾产品的生态系统。 基于飞腾产品的整机系统已经在政府办

公设备、企业服务器、电信交换机、互联网存储、云计算平台等多个领域推广应用。目前天津

飞腾正加速布局5G通信市场，可在商业通讯基站、边缘云等方面提供相关国产自主芯片产

品。

深圳兆能主要围绕运营商的5G网络建设做硬件生产， 包括智能网关、IPTV/OTT终

端、WiFi6、5G小基站等智慧家庭及5G通信相关产品。本次双方进行战略合作，将共同研制

基于国产信息安全芯片的服务器和5G小基站产品， 将为深圳兆能的产品进入国家新基建

战略中政府、通信运营商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市场领域提供助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五、风险提示

1、合同执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产生任何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履行该协议而对合

作方产生依赖。

2.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协议为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的合作协议尚需

合作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各项合作实现的效益尚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事项，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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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商

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0】0831号， 以下简称

“《问询函》” ）。 《问询函》的全文内容如下：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

《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

述信息。

一、关于非标审计意见

报告期内， 公司财务报表被出具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及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请公司结合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具体事项，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 关于对外采购预付交易相关的保留意见。 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与 Pharma� Science�

Australia� Pty.Ltd.、Millennium� Health� Australia� Pty. � Ltd.、Pangsat�（International）Trading�

Co.,Ltd、Exalt� Sky� Trading� Limited�分别签订营养品采购合同， 合同金额合计人民币14,417.87万

元； 商赢环球公司孙公司 OSI� Ecommerce� Limited预付1255.64万元向Pharma� Science� Australia�

Pty.Ltd.采购营养品；商赢环球公司子公司大连创元材料有限公司与嘉兴禾申签订设备采购合同，合同

总金额11,200万元，报告期大连创元公司已预付40%款项即4480万元。 截至审计报告日，上述合同均已

逾期，公司仍未收到货物。 公司预付款项报告期期末余额为2.07亿元，较上期增长182%。 请公司补充披

露：

（1）公司主营业务为服装服饰，说明上述大额营养品采购业务发生的具体原因、对应的业务模式、

预付结算周期、与公司经营业务的联系、以前年度开展情况，以及是否具有商业实质；（2）公司在开展上

述采购业务前，是否按照采购管理制度进行严格的供应商管理和商品比价，审批流程和各个环节经营决

策的主要责任人；（3）上述交易对方的主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登记信息、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

等，是否具备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的资质和能力，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其他利益安排；（4）针对上述合同逾期但公司仍未收到货物的情况，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自身权

益，是否在逾期事项发生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2.关于境外公司相关的保留意见。 年报显示，2019年11月1日，商赢环球公司之孙公司DAI公司委托

信托机构托管清算，DAI公司财务及经营管理权移交给信托受托机构管理。 商赢环球公司将DAI公司

2019年1-10月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纳入本期合并报表。 请公司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DAI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DAI公司委托信托机构托管清算的财务会计处理，以及对

上市公司报告期财务数据的影响情况；（2）DAI公司委托信托机构托管清算的最新进展情况，以及后续

是否涉及与上市公司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具体金额；（3）上市公司前期对DAI公司的收购时间、收

购价款、累计资金投入情况；（4）DAI公司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的经审计财务数据情况，并说明目前被

信托机构托管清算的主要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3.关于其他应收款相关的保留意见。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中应收Sino� Jasper� Holdings� Ltd预付

投资款余额19,609.18万元，截至报告日，交易对方未完全按照《承诺函》中的约定履行其还款义务；其

他应收款中应收杭州昆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付购房款余额16,300.00万元。 审计机构无法确定上述

应收款项能否及时收回。 请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对外投资预付款涉及事项的具体情况，公司是否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及款项追

偿的最新进展；（2）结合交易对方的资信情况和偿债能力，说明未能按期收回欠款的主要原因；（3）上

述对外投资预付款未能如期收回的具体时间节点，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4）前期预付款进行

交易以及允许交易对方分期支付欠款的决策是否审慎合理，具体决策过程、相关责任人，是否充分提示

无法收回欠款的风险；（5）结合公司近年来多笔大额款项无法收回的情况，明确说明董事会是否勤勉尽

责，相关投资决策是否审慎，是否采取有效措施督促交易对方清偿欠款，以及最终是否追回欠款。

4.关于长期股权投资相关的保留意见。 2019年12月31日对联营企业乐清华赢投资有限公司的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9,749.15万元。 审计机构未能取得关于乐清华赢投资有限公司的2019年度财务资料

及经营资料，无法判断是否需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金额及列报作出调整。 年报显示，公司于2018年对外投

资参股了乐清华赢公司，目前持股18%。 报告期期末，公司对联营企业投资的期末余额为1.34亿元。 请公

司补充披露：

（1）公司前期投资乐清华赢投资有限公司的具体时间、主要目的、投资款的最终去向，与交易对方

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以及投资以来获得的主要收益，包括利润或现金股利等；（2）公司及审计机构

未能取得乐清华赢投资有限公司财务及经营资料的具体原因、主要障碍，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3）上述事项的发现时间，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情况，是否及时履行了适当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4）公司对乐清华赢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是否对2018年财务报表产生影响，如是，请说明当时经

审计财务数据及取得情况；（5）核实公司对除乐清华赢外的其他投资项目是否存在上述风险。 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

5.关于业绩补偿承诺资产交易相关的强调事项段。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业绩承诺

补偿人之一补偿的共青城大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100%的权益份

额，经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2.23亿元，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论基于补偿资产

旗下子公司所拥有的旅游项目立项获批、开发建设顺利完成并能持续经营等假设。 请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补偿上市公司资产目前实际经营状况和管理运作情况，股权资产的报告期经审计财务数

据；（2）上市公司对共青城大禾的具体控制方式，说明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控制；（3）关于前期评估结论

基于的重要假设，补偿资产旗下子公司所拥有的旅游项目立项获批、开发建设顺利完成并持续经营等，

是否如预期实施进行。 如否，请说明假设主要变化以及对资产评估结果的影响，并根据要素影响进行敏

感性分析。 请年审会计师及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6.关于商赢电子商务公司相关的强调事项段。 2019年度，商赢环球公司协议增资13,000万元给商赢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出资协议约定出资不晚于2021年12月31日。截至2019年12月31日，商赢环球公司累

计向商赢电子商务出资12,250万元，占商赢电子商务现有实收资本的47%。 2020年6月18日，商赢电子

商务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变更后商赢环球公司占商赢电子商务注册资本的50.01%。经过对商赢电子商

务2020年1-4月经营情况的了解，该笔投资款的未来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对商赢电商公司的增资款进展披露情况、增资完成时间、增资款使用去向、工商变更登记

办理情况，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2） 商赢电子商务

2020年1-4月经营的具体情况，以及对公司投资款未来效益的具体影响，是否存在对标的公司无法实施

控制或资产减值风险。 如有，请说明具体原因和情形；（3）在公司处于经营流动资金紧张以及银行债务

压力的情况下，公司对商赢电商公司提前完成大额现金出资的主要目的，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内部控制涉及否定意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 请公司结合内控审计报告涉及的具体问题以及

对内控管理的整改情况，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7.关于采购管理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内部控制失效情况。 内控审计报告显示，公司2019年度签订

营养品采购合同16,161.92万元，设备采购合同11,200万元，未见管理层按照采购管理制度要求通过询

价、比价和议价或报价记录程序资料及对签订后的合同进行全程监督管理的程序资料;此外，公司对联

营企业乐清华赢投资有限公司投资9,749.15万元，报告期管理层未取得该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资

料，商赢环球公司未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的跟踪管理。 上述事项影响了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中预付账

款以及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准确性，与之相关的内部控制执行失效。 请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相关内控失效发生的详细过程、违反的具体管理制度、主要决策者及相关责任人；（2）核

实以前年度上述类似或相关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同类风险事项；（3）公司

针对上述内部控制制度失效情况的整改措施以及实施进展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8.关于公司重要子公司未办理银行预留印鉴变更手续的内部控制失效情况。 内控审计报告显示，报

告期内，重要子公司高管离职，截至目前仍未办理银行预留印鉴的变更手续，该重大缺陷会影响公司业

务的正常办理，与之相关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失效。 请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相关内控失效发生的时间、详细过程、违反的具体管理制度、相关责任人；（2）上述事项影

响的重要子公司名称、报告期内经营情况，以及子公司受影响的主要情况，是否存在资金挪用风险，是否

会对未来经营产生持续不利影响；（3）公司针对上述内部控制制度失效情况的整改措施以及整改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其他重要事项

9.关于美国子公司环球星光的实际经营状况。 根据公司6月23日披露的关于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公告，自公司2016年10月完成对环球星光现金收购以来，环球星光业绩大

幅下滑并出现巨额亏损， 承诺期第一、 二期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13,876.66万元、

-90,817.45万元，截至2019年10月1日净资产为-23,676.02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环球星光近三年员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人数、学历、工种以及工资、保险等职工薪酬情况，分

析近三年美国子公司职工薪酬是否合理，并提供环球星光员工花名册及社保号；（2）环球星光近三年前

十大主要客户信息以及与客户之间发生的交易往来情况，公司员工的业务开展模式，是否存在对应的订

单及货物流转凭证；（3）环球星光近三年在美国纳税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流转税、所得税及财产税等全

部应纳税所得额、税率、应纳税额、已纳税额及未纳税额；（4）环球星光目前的实际经营状况，经营场所

面积及产权证明、租赁证明，水费、电费等能源消耗情况，提供相关生产经营场所、存货等证明性资料。 请

年审会计师及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

10.关于非公开发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报告期期末环球星光公司归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为-2.37亿元。 审计机构对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主要事项是报告期期末其他应收款中应

收Sino� Jasper� Holdings� Ltd预付投资款余额21,578.48万元，交易对方截至报告日未完全按照《承诺

函》中的约定履行其还款义务。 审计机构无法就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上

述应收款项能否及时收回。 年报显示，对Sino� Jasper� Holdings� Ltd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19,609.18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 专项审计报告中应收Sino� Jasper� Holdings� Ltd预付投资款余额低于年报对Sino� Jasper�

Holdings� Ltd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的原因，是否存在专项审计报告少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2）专项

审计报告期期末， 应收Sino� Jasper� Holdings� Ltd预付投资款的实际收回以及累计计提减值准备情

况，是否存在少计提坏账准备增加净资产的情形；（3）结合业绩承诺补偿确认方式，审慎评估上述保留

意见事项对业绩承诺补偿金额确定的影响，是否存在增加环球星光净资产减少补偿义务的情形；（4）后

续业绩承诺方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具体时间以及资金安排，并审慎评估后续补偿是否切实可行，是

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请年审会计师及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1.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显示，

存在包括上海优料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采购款退回后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子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

度不达预期、部分募集资金使用主体不一致等问题。 此外，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对烨歆注资、注资

上海商赢乐点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大连创元在建工程项目、购买上海恒昆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20%股权、 投资商赢健身房连锁店项目的累计投资金额分别为2000万元、1000万元、5000万元、

2000万元以及3000万元，合计1.3亿元，但未披露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请公司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存在问题的事项实际发生及发现的时间，具体违规过程以及主

要责任人，是否影响以前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准确性；（2）审慎核实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及使用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对上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3）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资金投入时间、决策过程，以及目前最新进展，并说明是否达到预计效益或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 若

否，请说明上述投资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及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

12.关于公司财务费用情况。年报显示，公司近三年营业总收入分别为21.87亿元、21.62亿元、11.43亿

元， 近三年销售费用分别为3.97亿元、6.97亿元、4.83亿元，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18.15%、

32.24%以及42.26%，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逐年提升。 其中，广告宣传推广费占比较大，近三年

分别为1.15亿元、2.99亿元、2.24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以及销售费用主要项目，说明销售费用占营业总收入比重逐年提升

的原因；（2）说明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广告宣传推广费供应商基本信息，包括不限于其股权结构、注册时

间、注册资本、注册地、经营范围、财务状况、人员规模、与公司合作年限情况，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董

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

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2020年7月10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20年7月17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

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对于《问询函》所提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将尽快组织相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核实相关情

况，准备回复文件，并按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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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7月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0年7月9日上午以通讯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宇松先生召集并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

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索元生

物股权优先受让权和增资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20年7月10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索元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和增资优先认购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36)。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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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

参股公司索元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

司股权优先受让权

和增资优先认购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概述

1、索元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元生物” ）系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11.1935%的股权。 公司于2020年7月初

收到索元生物关于股东股权转让和员工持股平台增资的通知，索元生物股东广州越秀新兴

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越秀新兴产投” ）拟以6,606.7236万元人

民币的转让价格，将其所持有的索元生物注册资本241.39万元人民币（对应2.7293%股权）

转让给北京四合元医医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索元生物股东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青岛金石” ）拟以3,000万元人民币的转让价格，将所持有的公司注册资本

825.00万元人民币（对应9.3279%股权）转让给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青岛金石与中信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是属于同一控制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企业）。 针对以上

股东的股权转让，公司结合实际经营发展定位，拟放弃上述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在本次股权转让后，索元生物拟向其中高层核心骨干人员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增资1,

116.7169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索元生物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8,844.4252万元人民币增加

到9,961.1421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由厦门励元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厦门迪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Alphanovo� LP和Betanovo�

LP四家企业参与（以上四家合伙企业均为由索元生物中高层核心骨干人员设立的员工持

股平台）。 参与增资的四家企业拟以现金出资合计1,116.7169万元人民币认购索元生物的

新增注册资本，本公司及索元生物的其他股东均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索元生物的股权比例由原来的11.1935%降至9.9386%。

2、 本次放弃索元生物股权优先受让权和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放弃索

元生物股权优先受让权和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批准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本次放弃索元生物股权优先受让权和增资优先认购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索元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注册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6号大街452号2幢A1409-A1410号房

4、法定代表人：Wen� Luo

5、注册资本：8,844.4252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2年02月21日

7、营业期限：2012年02月21日至2062年02月20日

8、经营范围：生物医药技术及医药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1 Denovo�Biomarkers�Inc. 26.1182 2,310.0000

2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1935 990.0000

3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9.3279 825.0000

4 广州越秀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293 241.3900

5 广州越秀金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29 267.3600

6 广州越秀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547 137.5000

7 广州越秀汇思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81 51.3816

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久友稳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105 398.9309

9 江苏疌泉仙瞳生物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230 231.9847

10 深圳仙瞳生物医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319 126.6447

11 闻方科技咨询服务（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9522 84.2188

12 深圳市分享精准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638 253.2895

13 浙江乾瞻财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479 189.9671

14 广州越秀新兴产业二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652 306.4803

15 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5798 316.6118

16 中金启德(厦门）创新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049 292.2961

17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0655 182.6850

18 青岛久友生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222 284.9887

19 共青城伊泰久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262 73.0740

20 深圳市分享择善精准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787 219.2221

21 青岛盈科鼎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4131 36.5370

22 淄博盈科吉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55 182.6850

23 淄博盈科圣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436 65.7666

24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有限合伙） 2.0655 182.6850

25 新希望医疗健康南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8262 73.0740

26 平潭综合试验区楷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643 67.5935

27 南京景谟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784 51.1518

28 天津盼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393 109.6110

29 宁波瀚海乾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55 182.6850

30 广州致远新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4131 36.5370

31 启德华明（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262 73.0740

合计 100.0000 8,844.4252

10、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0 10.34

营业利润 -3,304.27 -12,322.40

净利润 -3,304.27 -12,322.40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549.36 11,023.24

负债总额 3,730.50 33,522.57

净资产 3,818.86 -22,499.33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一）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出让方基本情况

（1）广州越秀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961786422

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南8号生产大楼201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卢荣）

成立日期： 2012年05月25日

合伙期限：2012年05月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陆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青岛金石灏内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057271776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场所：青岛市崂山区崂山路56号网点104

法定代表人：王丽平

注册资本：捌亿零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04日

营业期限：2012年12月04日至2032年12月03日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以及投资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2、受让方基本情况

（1）北京四合元医医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RDRD9K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38号1号楼B座2层047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腾文宏

成立日期： 2020年05月21日

合伙期限：2020年05月2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

服务；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下期出资时间为2068年12月31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2）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591286847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场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01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资本：壹佰肆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2年04月01日

营业期限：2012年04月01日至

经营范围：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

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股权转让价格

索元生物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以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2019年12月

3日出具的《索元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拟拟了解其股权价值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金证通评报字【2019】第0176号）为参考依据，越秀新兴产投与受让方

北京四合元医医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协商确定以6,606.7236万元人民币的转让价格，

转让其所持有的索元生物注册资本241.39万元人民币（对应2.7293%股权）；青岛金石与受

让方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协商确定以3,000万元人民币的转让价格，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司注册资本825.00万元人民币（对应9.3279%股权）。

（三）本次股权转让后索元生物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1 Denovo�Biomarkers�Inc. 26.1182 2,310.0000

2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1935 990.0000

3 北京四合元医医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7293 241.3900

4 广州越秀金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29 267.3600

5 广州越秀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547 137.5000

6 广州越秀汇思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81 51.3816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久友稳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105 398.9309

8 江苏疌泉仙瞳生物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230 231.9847

9 深圳仙瞳生物医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319 126.6447

10 闻方科技咨询服务（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9522 84.2188

11 深圳市分享精准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638 253.2895

12 浙江乾瞻财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479 189.9671

13 广州越秀新兴产业二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652 306.4803

14 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5798 316.6118

15 中金启德(厦门）创新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049 292.2961

16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1.3934 1,007.685

17 青岛久友生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222 284.9887

18 共青城伊泰久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262 73.0740

19 深圳市分享择善精准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787 219.2221

20 青岛盈科鼎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4131 36.5370

21 淄博盈科吉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55 182.6850

22 淄博盈科圣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436 65.7666

23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有限合伙） 2.0655 182.6850

24 新希望医疗健康南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8262 73.0740

25 平潭综合试验区楷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643 67.5935

26 南京景谟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784 51.1518

27 天津盼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393 109.6110

28 宁波瀚海乾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55 182.6850

29 广州致远新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4131 36.5370

30 启德华明（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262 73.0740

合计 100.0000 8,844.4252

四、本次增资的有关情况

（一）参与增资各方基本情况

1、厦门励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435N7X0

类型：非法人商事主体【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08号701-8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纪正

成立日期：2020年06月18日

合伙期限：2020年06月18日至9999年12月31日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投资人信息、年报信息和监管信息等请至

厦门市商事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审批经营项目的，应

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厦门励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本公司与厦门励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2、厦门迪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4BFWB0J

类型：非法人商事主体【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08号701-18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纪正

成立日期：2020年07月02日

合伙期限：2020年07月02日至2070年07月01日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投资人信息、年报信息和监管信息等请至

厦门市商事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审批经营项目的，应

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厦门迪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本公司与厦门迪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3、Alphanovo� LP

注册号码：3020062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美国特拉华州

普通合伙人：Alphanovo� GP� LLC

有限合伙人：Wen� Luo�护照号：497121374

成立日期：2020年6月8日

经营范围：在美国特拉华州法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商业经营活动。

Alphanovo� LP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本公司与Alphanovo� LP不存在关联关系。

4、Betanovo� � LP

注册号码：3020096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美国特拉华州

普通合伙人：Betanovo� GP� LLC

有限合伙人：Hong� Sun� �护照号：485102826

成立日期：2020年6月8日

经营范围：在美国特拉华州法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商业经营活动。

Betanovo� � LP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本公司与Betanovo� LP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索元生物本次增资， 索元生物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8,844.4252万元人民币增加到9,

961.1421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 本次增资由厦门励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厦门迪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Alphanovo� LP和Betanovo� LP

四家企业参与，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均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 四家参与增资方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参与增资方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厦门励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8.2643 218.2643 2.1912

2 厦门迪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6.1390 216.1390 2.1698

3 Alphanovo�LP 429.1198 429.1198 4.3079

4 Betanovo�LP 253.1938 253.1938 2.5418

合计 1,116.7169 1,116.7169 11.2107

在上述持股平台投资金额范围内的具体认购对象和认购份额，由索元生物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具体负责实施。

目前索元生物拟认购的部分对象及认购份额如下：

序号 拟认购人 职务 拟认购股数 占本次增资份额

占增资后总股

本%

1 Wen�Luo 首席执行官 4,366,319 39.0996% 4.3834%

2 Michael�Haller 首席商务官 1,985,625 17.7809% 1.9934%

3 陈纪正 首席财务官 1,357,425 12.1555% 1.3627%

4 Xiao-Xiong�Lu 首席技术官 350,000 3.1342% 0.3514%

5 Thomus�Heineman 高级副总裁，临床研发 180,000 1.6119% 0.1807%

6 其他核心骨干 索元核心技术骨干 2,927,800 26.2179% 2.9392%

合计 11,167,169 100.0000% 11.2107%

（三）本次增资定价原则

根据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2019年12月3日出具的《索元生物医药

(杭州) 有限公司拟了解其股权价值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金证通评

报字【2019】第0176号），以2019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根据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索元生物评估基准日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35,196.30万元，评估价值37,054.44万元，增值额1,858.14万元，增值率

5.28%；总负债账面价值为29,709.90万元，评估价值为29,709.90万元，无评估增减值；所有

者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5,486.41万元，评估价值7,344.55万元，增值额1,858.14万元，

增值率33.87%。

以上述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考虑到本次增资属于员工持股平台增资，增资方为由索

元生物中高层核心骨干人员设立的四家企业。增资价格经索元生物董事会、股东会协商后，

确定为1元/股。

五、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索元生物的股东及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1 Denovo�Biomarkers�Inc. 23.1901 2,310.0000

2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9386 990.0000

3 北京四合元医医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4233 241.3900

4 广州越秀金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84 267.3600

5 广州越秀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803 137.5000

6 广州越秀汇思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158 51.3816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久友稳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49 398.9309

8 江苏疌泉仙瞳生物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71 189.9671

9 深圳仙瞳生物医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714 126.6447

10 闻方科技咨询服务（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455 84.2188

11 深圳市分享精准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428 253.2895

12 浙江乾瞻财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71 189.9671

13 广州越秀新兴产业二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767 306.4803

14 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1785 316.6118

15 中金启德(厦门）创新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343 292.2961

16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0.1162 1,007.6850

17 青岛久友生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61 284.9887

18 共青城伊泰久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336 73.0740

19 深圳市分享择善精准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08 219.2221

20 青岛盈科鼎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3668 36.5370

21 淄博盈科吉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34 182.6850

22 淄博盈科圣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6602 65.7666

23 江苏疌泉仙瞳生物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4218 42.0176

24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有限合伙） 1.834 182.6850

25 新希望医疗健康南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7336 73.0740

26 平潭综合试验区楷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6786 67.5935

27 南京景谟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135 51.1518

28 天津盼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04 109.6110

29 宁波瀚海乾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34 182.6850

30 广州致远新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3668 36.5370

31 启德华明（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336 73.0740

32 厦门励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912 218.2643

33 厦门迪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698 216.1390

34 Alphanovo�LP 4.3079 429.1198

35 Betanovo�LP 2.5418 253.1938

合计 100 9,961.1421

六、放弃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和增资优先认购权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持有索元生物11.1935%股权，鉴于索元生物所投资的药物研发周期长、资金

投入大，存在研发的不确定性，本次索元生物股东青岛金石的股权转让属于同一控制人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下的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股东越秀新兴产投股权的转让价格相

对于评估价格有较大幅度的溢价，且索元生物目前处于亏损状态，考虑到公司目前经营状

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定位等，公司决定放弃本次索元生物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同时针对由索元生物中高层核心骨干人员设立的四家合伙企业参与增资，索元生物的

各股东期待能够以此形成长期激励，增强经营动力和企业活力，有利于索元生物长远发展。

本公司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及增资优先认购权后，公司对索元生物的持股比例

降至9.9386%，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索元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拟

了解其股权价值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金证通评报字 【2019】第

0176号）。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797

证券简称：浙大网新 公告编号：

2020-048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15 － 2020/7/16 2020/7/16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公司以2020年7月15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046,635,611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用

账户所持有公司股份数5,990,809股后的股份总数1,040,644,80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31,219,344.06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

不参与利润分配。

4.除权（息）参考价格计算方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人民币0.3元现金（含税），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040,644,802×

0.03）÷1,046,635,611≈0.02983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02983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15 － 2020/7/16 2020/7/1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深圳如日升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B8******94）、 宁波嘉越云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B8******70）、上海嘉信佳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B8******74）、深圳思通盛达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B8******91）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鉴于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未能完成2017-2019年度业绩承诺，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若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应随补偿股份返还给公

司。 因此，深圳如日升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嘉越云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嘉信佳禾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思通盛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云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杭州云计端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应补偿的16,092,140股股份对应的2017-2019年度

现金红利共计1,770,135.40元届时将返还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

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元。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27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

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股息0.027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

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27元人

民币。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关事项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950500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9日


